附件4：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各本科高等学校：
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《关于开展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做好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申报范围为普通高等学校新增本科专业、第二学士学位专业、调整专业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、拟撤销专业等。
二、各高校要坚持需求导向，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积极面向经济社会新发展、科技和产业新变革，大力推进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文科建设，增设文理、理工、医工等交叉融合的新专业。切实做好人才需求调研，以详实的人才需求调研数据作为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。
三、各高校要加强专业建设规划，按照自身办学定位、办学特色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要求合理增设和调整专业。
四、各高校要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的时间和程序，指定专门人员登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服务平台（网址：gdjy.moe.edu.cn）和教育部网上服务大厅（网址：zwfw.moe.gov.cn）进行申报，认真做好2020年度申报专业的需求调研、校内审议和公示、网络申报与平台公示、材料报送等各项工作。
五、教育部平台公示期满后，请于9月11日前将专业申报公文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，公安类、医学类专业附相关部门意见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汇总表》（一份）报我厅高等教育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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